




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廢止應施檢驗螢光燈管（泡）商品品目

明細表草案 

項次 參考貨品分類號列 品名 

1 8539.31.00.00.7A 
一般照明用低壓交流預熱起動型直管式、環管式

及瞬時起動型熱陰極螢光燈管 

2 8539.31.00.00.7B 安定器內藏式螢光燈泡 

3 8539.31.00.00.7C 熱陰極螢光燈管(泡)(限檢驗緊密型螢光燈管) 

 



 

 

螢光燈管（泡）商品廢止應施檢驗之理由 

   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分別自九十年一月一日、九十年三月一日及九十

九年一月一日將「熱陰極螢光燈管」、「安定器內藏式螢光燈泡」及「緊

密型螢光燈管」等螢光燈管（泡）商品納入應施檢驗範圍，該等商品廢

止理由如下： 

   因應聯合國汞水俣公約管理趨勢，環境部已規劃修正汞之禁止運作事

項及得使用用途，並新增禁止輸入含汞產品項目，包含螢光燈管（泡）

商品，爰擬自一百十七年一月一日起廢止「應施檢驗螢光燈管（泡）商

品之相關檢驗規定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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